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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十四整改情况报告
一、四平市铁东区关于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

序号十四：

地下水资源管理措施未得到严格执行。由于超采地下水，四平市区仍有7km2漏斗区。督察发现，四平市建筑工地施工取水普遍未办理取水许可、未安装计量装置，随意取用地下水，水利部门监管存在盲区；在“工业用水、城镇公共用水和城镇居民用水”方面，市本级2020年无证取水量为300万立方米，2021年达到430万立方米，取水许可制度落实还不到位；2020年开展的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中，排查出1290项问题，应于2022年9月末完成的整改任务中仍有465项未完成。2020年至今，市本级共查出84起违法行为，仅有1起立案，双辽市、伊通县无任何执法案件信息及问题线索，执法执罚不够严格。

整改目标

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完成专项整治

三、整改措施

  区林业和水利局将在整改过程中配合市水利局，积极完成上级部门部署的工作。

四、整改效果  区林水局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完成专项整治。
四平市铁东区关于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报告整改任务（序号十四）整改情况的公示情况

说 明

根据《吉林省四平市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销号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对吉林省四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向我区反馈的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十四）整改完成情况进行公示。

整改任务：地下水资源管理措施未得到严格执行。由于超采地下水，四平市区仍有7km2漏斗区。督察发现，四平市建筑工地施工取水普遍未办理取水许可、未安装计量装置，随意取用地下水，水利部门监管存在盲区；在“工业用水、城镇公共用水和城镇居民用水”方面，市本级2020年无证取水量为300万立方米，2021年达到430万立方米，取水许可制度落实还不到位；2020年开展的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中，排查出1290项问题，应于2022年9月末完成的整改任务中仍有465项未完成。2020年至今，市本级共查出84起违法行为，仅有1起立案，双辽市、伊通县无任何执法案件信息及问题线索，执法执罚不够严格。

整改目标：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完成专项整治

整改完成情况：
区林水局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完成专项整治。

公示时间：2023年 12月25日至2023年12月31日，共7天。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联系四平市铁东区生态安全暨生态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0434-3519908

    附件：四平市铁东区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序号十四）销号公示表

                            四平市铁东区生态安全暨生态

                              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12月29 日    

四平市铁东区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十四）销号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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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地下水资源管理措施未得到严格执行。由于超采地下水，四平市区仍有7km2漏斗区。督察发现，四平市建筑工地施工取水普遍未办理取水许可、未安装计量装置，随意取用地下水，水利部门监管存在盲区；在“工业用水、城镇公共用水和城镇居民用水”方面，市本级2020年无证取水量为300万立方米，2021年达到430万立方米，取水许可制度落实还不到位；2020年开展的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中，排查出1290项问题，应于2022年9月末完成的整改任务中仍有465项未完成。2020年至今，市本级共查出84起违法行为，仅有1起立案，双辽市、伊通县无任何执法案件信息及问题线索，执法执罚不够严格。
	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完成专项整治
	区林业和水利局将在整改过程中配合市水利局，积极完成上级部门部署的工作。
	区林水局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完成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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